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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股东临时提案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董事会于2021

年8月31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以及第一大股东日照义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日照义聚”）（持有公司股份155,543,530股，占总股份比例8.43%）

送达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通知》，日照义聚提议增加

临时提案至公司于2021年9月13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提案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案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案三：《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提案内容请见附件《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提案的通知》，前述提案一和二需采取累计投票方式进行选举。 

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临时提案人资格、提案材料、提案程序进行了审核，认为

该临时提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8号—股东大会》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内部制度的相关规定，决定不将前述议案提交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具体说明如下： 

相关临时提案的提名方式和程序不符合有关规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8号

——股东大会》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程序要求如下： 



 

1、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规定，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

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规则第

十三条规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2、另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8号—股东大会》

之“二、股东大会的提案”要求：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应当向召集人提供持有

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证明文件，股东通过委托方式联合提出提案的，委托股东应

该向被委托股东出具书面授权文件。 

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应该将提案函，授权委托书、表明股东

身份的有效证件等相关文件在规定期限内送达召集人。 

临时提案的提案函内容应当包括：提案名称、提案具体内容、提案人关于提

案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规定的声明以及提案人保证所提供持

股证明文件和授权委托书真实性的声明。 

截至公告披露日，相关提案未列明关于提案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第十三条规定的声明以及提案人保证所提供持股证明文件和授权委托书真实性的

声明。相关临时提案的提名方式和程序不符合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日照义聚本次向董事会提交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交的

临时提案不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8号—股东大会》的相关规定。因此，公司董事会决定不将

日照义聚本次提交的临时提案提交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 日 


